

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審議
中華人民共和國就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
提交的第二、三次合併報告
（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二、三次合併報告）

中國代表團副團長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
何啟明先生開場發言

2022年8月17日


主席(Rosemary KAYESS)女士、各位尊敬的委員：

		我很榮幸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一員，就香港特別行政區（香港特區）政府落實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（《公約》），向殘疾人權利委員會（委員會）匯報和闡述香港特區的工作。

[bookmark: _GoBack]		香港特區政府恪守《公約》的宗旨和原則，即促進、保護和確保所有殘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，促進對殘疾人士固有尊嚴的尊重，重視「自立、自主」、「無障礙」及「多樣性」等核心價值。

		自呈交履行《公約》的第二、三次合併報告以來，香港特區政府在2020年7月完成制訂《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》（《方案》），過程中以貫穿人生歷程的方式檢視殘疾人士各方面的需要，並透過推動跨界別、跨政府部門的協作，共同為殘疾人士建構共融社會。《方案》就殘疾人士的各種服務需要釐定未來十年的策略性方向和措施，願景是確認殘疾人士多元化的發展需要；尊重殘疾人士的自主、自立；讓殘疾人士充分發揮潛能、盡展所長、貢獻社會。

		具體而言，《方案》下的建議廣泛涵蓋殘疾人士在人生不同階段的各種服務需要，包括學前康復至高等教育、職業康復訓練和培訓、就業支援、社區和住宿照顧服務、推廣共融文化、無障礙設施和交通、參與文化藝術和康樂體育活動，以至康復服務的持續發展等。香港特區政府一直積極落實建議，持續增加為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提供的服務和支援。

		另外，在推動「無障礙」方面，香港特區政府在2022年進一步完成了一項提升實際環境暢通易達程度的顧問研究，參考國際間「通用設計」（Universal Design）的標準和最佳做法，因應香港的情況制訂切實可行的策略和建議，透過應用「通用設計」、更新有關無障礙設施的要求、提升培訓和公眾教育、善用資訊科技等，以期建立讓殘疾人士過獨立自主而豐盛的生活的社區環境。香港特區政府現正推行具體計劃，落實顧問研究的建議。

		推廣和履行《公約》是持續的國際性承諾。在這三天與委員會的交流，香港特區政府會積極回應委員的觀察、意見和提問，繼續按《公約》為促進實現殘疾人士的權利和需要而努力。

		謝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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